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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商品核判原則 
107 年 7 月 31 日 

 

一、 前言：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以下簡稱本局)自 77 年 1 月 1 日起陸續將不同種

類玩具公告為應施檢驗品目，現行採監視查驗及驗證登錄兩制度併行方

式管理，凡經本局判定屬應施檢驗玩具商品者，必須於進口及出廠前完

成檢驗程序，符合檢驗規定，並貼有商品檢驗標識後，始得運出廠場或

輸入。 

  鑑於玩具商品日新月異，對於部分市售商品是否屬於應施檢驗玩具

商品仍有灰色模糊地帶，本局依國家標準 CNS 4797 「玩具安全(一般要

求) 」對玩具之定義「凡設計、製造、銷售、陳列或標示供 14 歲以下兒

童玩耍遊戲之產品均稱之為玩具。」作為判定是否為應施檢驗玩具之基

準原則。另判定時考量因素尚包括銷售地點、設計目的（產品功能）、廣

告及外包裝、產品複雜度、產品實用性、價位及商品標示等因素，且製

造商負有將產品歸類及不得虛假偽造之責任，而就灰色模糊地帶之商

品，則依個案進行判定。自 103 年 3 月 1 日起參考貨品分類號列僅係協

助邊境管理之參據，經本局核判屬應施檢驗玩具範圍者，業者不得因商

品之品目非屬本局公告之參考貨品分類號列而主張非為應施檢驗玩具商

品。 

  為使相關玩具業者有效判定市售商品是否歸屬為應施檢驗玩具，本

局編撰本核判原則手冊，俾供各界參考；另本核判原則僅將市面常見玩

具商品作分類並列舉其核判原則，惟玩具商品種類繁多，無法全數列舉，

是以，只要商品符合 CNS 4797 第 3 節之用語及定義，均應符合應施檢

驗玩具之相關檢驗規定，始得運出廠場或輸入於市面上販售，業者不得

因商品非列於此核判原則中而主張非為本局應施檢驗玩具商品；另倘業

者對其商品是否屬應施檢驗範圍仍有疑義，可逕向本局提出品目查詢，

以維護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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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家標準 CNS 4797 玩具安全（一般要求）玩具之分類表： 

玩具分類  列舉項目  

搖籃或遊戲圍

欄附屬玩具  

床欄玩具、懸吊玩具、健身玩具、手搖鈴、固齒玩具、玩具墊、

音樂鈴、按壓玩具、聲光玩具、嬰兒鏡等各式搖籃、遊戲圍欄、

嬰兒車或嬰兒床之附屬玩具  

浴室/水玩具  
洗澡書、各式飄浮玩具、有發條的水中玩具、耐水性玩具、沙灘

玩具  

人 形 / 非 人 形

(洋娃娃 /非洋

娃娃)玩具  

各式玩偶、手指偶、機器人、戰士、魔鬼、怪獸、卡通人物等填

充或非填充玩具(不論是否具有音樂 /電動/發聲等功能) 

騎乘或手推玩

具  

三輪車、腳踏車、手推玩具車、電動車、搖搖車等各式供兒童騎

乘或手推之有輪玩具  

建構玩具  
各種形狀鑲崁組合積木、各式堆疊玩具、組合智慧片等各式建構

玩具  

音樂玩具  
鋼琴、木琴、口琴、鼓、小提琴、喇叭、敲琴、發聲玩具等各式

玩具樂器  

充氣玩具  

氣球、玩具球、海灘球、造型充氣玩具 (玩偶、動物、沙發、船 )、

充氣泳圈(外徑 100 cm 以下，包括玩偶、動物、交通工具等造型

充氣泳圈)、充氣小艇(長度 130 cm 以下)、充氣筏(長度 100 cm

以下)、充氣水池等各式充氣玩具  

情境玩具  
家家酒玩具、園藝玩具、工具玩具、玩偶傢俱及玩偶服飾用品配

件、電話玩具等各式情境玩具  

仿真玩具  
眼鏡、鐘錶、模型、運動頭盔、泳鏡、撞球檯、賓果遊戲機、樂

透機、彈珠檯、打氣筒、流行飾品等各式仿真實物品之玩具  

兒童可進入玩

具  
玩具儲置箱、遊戲屋、遊戲帳篷等各式兒童可進出之玩具  

遊樂玩具  

遊戲球屋 (球池 )、紋身貼紙、推拉玩具、木馬、彩色圖案遊戲 /

收集卡、吹泡泡、萬花筒、風箏、整人玩具等各式供兒童娛樂遊

戲之玩具  

大型組裝遊樂

玩具  

鞦韆、溜滑梯、騎乘車軌道、攀爬組、歡樂屋、砂箱等各式供兒

童遊樂之大型組裝遊樂玩具  

武器玩具  各式玩具刀、棍、槍、劍、砲、弓箭、彈弓、戰車、戰機、戰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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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分類  列舉項目  

火箭、飛彈等武器玩具  

交通工具玩具  
各式玩具車、飛機、船、太空梭等交通工具玩具 (含軌道或號誌

等配件) 

遙 控 / 聲 控 玩

具  
機器人、遙控車、玩偶、動物、發聲玩具等各式遙控 /聲控玩具  

電子玩具  
手機玩具、電子寵物玩具、玩具錄放音機、玩具卡拉 OK、掌上

型電子遊樂器、聲學玩具等各式電子玩具  

童玩玩具  
竹蜻蜓、木偶 /傀儡戲人物、竹槍、木槍、風車、橡皮槍、陀螺、

扯鈴、波浪鼓、發聲玩具等各式童玩玩具  

食品玩具  內裝食品之造型玩具、置於盛裝食品容器上或容器內之玩具  

節 慶 / 裝 扮 玩

具  

面具、假鼻、假耳、假鬚、假髪、假牙、假指甲、假血刀、變身

(裝扮)衣飾、手提燈籠、化妝玩具等各式玩具  

玩具運動用品  
保齡球、高爾夫球、棒球、桌球、羽毛球、籃球、板球、彈珠、

玩具球/球拍或球類玩具等各式玩具運動用品(不論是否成組) 

拋擲玩具  迴力棒(鏢)、飛盤、飛鏢 /鏢靶、拋圈圈等各式拋擲玩具  

體 育 / 競 賽 玩

具  

跳繩、戰鬥陀螺、溜溜球等各式促進兒童體能發展或競賽遊戲用

之玩具  

認知玩具  
供兒童學習認知：大小、形狀、色彩、配對、分類、字母、數字、

文字、數學、邏輯、推理、磁性物質玩具等之玩具  

學習玩具  
敲鎚玩具、布 /玩偶書、各式促進視覺 /觸覺 /智能或手指靈活等學

習玩具  

幼教玩具  
繪圖玩具組、望遠鏡、顯微鏡、植物栽培組等各式教育 /實驗 /觀

察等玩具  

益智玩具  

拼圖(500 片以下)、骨牌遊戲玩具(500 片以下)、主要設計作剪割

及拼合用之圖書玩具、積木、魔術方塊、建築玩具、組合 (模型)

玩具、磁性物質玩具等各式益智玩具  

美勞玩具  
黏土、砂畫、模型紙卡、可組合成玩具之勞作材料等各式促進兒

童創造想像 /設計能力之玩具  

文具玩具  玩具印章、貼紙、玩具筆、磁鐵物質玩具等各式文具玩具  

闔家同樂遊戲 疊疊樂、大富翁、輪盤、玩具撲克牌及棋類等各式闔家同樂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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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分類  列舉項目  

玩具  玩具  

科技教學玩具  
兒童模擬電腦玩具、電子教學玩具、化學或相關科學實驗組、磁

性物質玩具等各式科技教學玩具  

備考 1. 本分類表係將市面常見玩具商品作分類並予列舉，惟玩具商品種類繁

多，無法全數列舉，是以，只要商品符合國家標準 CNS 4797 第 3 節之

用語及定義，凡設計、製造、銷售、陳列或標示供 14 歲以下兒童玩耍遊

戲之產品，均稱之為玩具，亦即必須符合該標準之規範。  

備考  2. 如商品係由玩具及其他附屬功能商品所組成 (例如：存錢筒、錄音機、吊

飾、鑰匙圈、附吸盤玩具、搭配商品販售 /附贈玩具等 )，則該商品之玩

具部分仍應符合 CNS 4797 之規範。  

備考 3. 部分玩具具有 2 項以上之分類特徵(例如遊戲球池既是遊樂玩具，亦可能

為吹氣玩具)，為避免一再重複列舉，故將具有 2 項以上分類特徵之玩具

列於某分類，並未表示該玩具不具其他分類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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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品目之判定原則： 

 玩具應施檢驗品目主要依據國家標準 CNS 4797 之定義及其排除條

款加以判定，惟遇不易判定時，另須參考商品之「設計目的（產品功能）」、

「產品複雜度」、「產品實用性」、「銷售地點」、「商品標示」、「價位」及

「多重用途與被動使用性」等因素加以考量，分別敘述如下。 

(一) 設計目的（產品功能）：設計供 14 歲以下兒童使用並具有玩

耍價值者，歸屬玩具應施檢驗品目範圍。例如：絨毛玩偶、

非救生為目的之游泳圈或不具剎車與踏鏈之三輪車玩具，其

設計目的係供兒童使用玩耍，因此為玩具商品；反之，百貨

公司大型卡通雕像、具救生功能游泳圈、座墊高度在 435 mm

以上腳踏車等，及其設計目的為裝飾品或供成人使用，則非

屬玩具。 

(二) 商品標示：商品標示考量因素包括品名、材質、適用年齡、

警告標示、注意事項，倘報驗義務人已於標示中明顯註明為

玩具或於適用年齡、警告標示及注意事項為 14 歲以下兒童玩

耍之商品，歸屬玩具應施檢驗品目範圍。惟任何商品對兒童

可能皆具有玩耍之價值，因此商品認定是否為玩具，係源於

設計製造者之原意，故商品之標示是否符合設計製造者之原

意並為其聲明，則可供判定是否為「應施檢驗玩具範圍」之

參考依據。然「預期合理使用」仍優先適用於設計製造者之

聲明，應以保護兒童健康安全為其最高指導原則。 

(三) 產品複雜度：產品複雜度低，14 歲以下兒童有能力玩耍者，

歸屬玩具應施檢驗品目範圍。例如：500 片以下之拼圖或風

箏玩具等產品複雜度低，因此為玩具商品；反之，超過 500

片之拼圖或特技風箏複雜度高，則非屬玩具。 

(四) 產品實用性：產品玩耍性質大於實用性質者，歸屬玩具應施

檢驗品目範圍。例如：兒童玩具項鍊、塑膠喇叭玩具、公仔

玩具等，因玩耍性質大於實用性質且精緻度不高，因此為玩

具；反之，珠寶項鍊、小喇叭樂器或玻璃製塑像，因實用或

裝飾性質大於玩耍性質且精緻度高，則非屬玩具。 

(五) 具多重用途與被動使用性：當產品具有玩耍用途或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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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時，其玩耍價值較明顯，且合理預期可吸引兒童主動接

觸或使用，則該產品可被視為玩具。 

(六) 銷售地點：陳列於一般供 14 歲以下兒童可進入購買地點之玩

具商品，歸屬玩具應施檢驗品目範圍。例如文具店販售之裝

扮玩具，一般 14 歲以下兒童皆可進入購買，則視為玩具；反

之，成人用之情趣用品，非 14 歲以下兒童可進入購買，則非

屬玩具。另鑑於網際網路盛行與行動上網的普及，網路購物

已成為許多消費者購物的管道之一，其提供的商品多樣化及

購物方便性，無論為家長購買、協助或兒童自行購買，皆可

於網路平台上取得資訊及商品，故業者不得應其販售地點為

網路，而主張非為本局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七) 價位：產品單價未超出消費者預期，且為一般消費者可接受

之價位，歸屬玩具應施檢驗品目範圍。例如價位 300 元之火

車模型玩具，屬一般消費者(兒童)有能力購買者，因此為玩

具；反之，價位 5,000 元之等比例火車模型，因價位及精緻

度高，且商品設計為供超過 14 歲消費者收藏或休閒玩耍使用

者，則非屬玩具。 

另就商品安全性之考量，具易碎性質及不適合孩童玩耍等商品，判

定非屬玩具，例如：陶瓷公仔、陶瓷存錢筒、金屬頭飛鏢等。倘經本局

判定非屬玩具但外觀可愛，極易吸引孩童玩耍者，為避免孩童誤作玩具

玩耍，應於商品標示「本商品非供 14 歲以下兒童或嬰幼兒玩耍使用」，

另為促進商品正確標示，於市場流通之商品應依商品標示法相關規定標

示及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4 條及第 7 條第 2 項之規定，詳實標示其用途、

使用年齡、使用與保存方法及其他應注意事項，並於明顯處為危險警告

標示及緊急處理之方式等充分及正確資訊，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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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搖籃或遊戲圍欄附屬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凡床欄玩具、懸吊玩具、健身玩具、手搖鈴、固齒玩具、玩具墊、

塑膠地墊、音樂鈴、按壓玩具、聲光玩具、嬰兒鏡等各式搖籃、

遊戲圍欄或嬰兒床之附屬玩具，且可供 14 歲以下兒童玩耍使用之

商品，均屬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床欄玩具或各式搖籃、遊戲圍

欄、遊戲床及嬰兒床等之附屬玩

具 

嬰兒床、遊戲床、遊戲圍欄及門

欄 

核判範例 

搖籃附屬玩具 

 

 

 

 

 

 

 

 

 

圍欄附屬玩具 

遊戲床 

 

 

 

 

 

 

遊戲護欄 

 

 

 

 

 

 

 

判定說明 

各式搖籃、遊戲圍欄、遊戲床及

嬰兒床等本身並非本局應施檢

驗玩具商品範圍，但其所附加之

玩具則屬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1. 嬰兒床、遊戲床及遊戲圍欄為

供嬰幼兒休憩或遊戲時之使

用空間，非設計供嬰幼兒遊戲

玩耍使用之商品。 

2. 門欄為供裝設在門框，用以防

止兒童摔落受傷使用，屬一般

生活用品。 

備註:「兒童用床邊護欄」商品屬

本局應施檢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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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固齒器玩具 奶嘴及潔齒用品 

核判範例 

固齒器 

 

 

 

 

 

 

 

 

 

 

 

造型固齒器 

 

奶嘴 

 

 

 

 

 

 

奶嘴 

 

 

 

 

 

 

潔齒用品 

判定說明 

固齒器玩具為安撫嬰幼兒於長

牙或口腔期之玩具產品。 

 

1. 供嬰幼兒吸吮、安撫情緒或

潔齒使用之奶嘴與相關用

品，是否屬於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管理權責，請

逕洽前述機關查詢相關規

定。 

2. 倘商品廣告或宣稱為可供兒

童遊戲玩耍或具固齒器玩具

功能者，仍屬應施檢驗玩具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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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數字、字母及圖案地墊 
素面地墊、木紋地墊或室內外造

景用之非發泡式塑膠地墊 

核判範例 

字母地墊 

 

 

 

 

 

 

 

 

 

 

 

 

 

 

遊戲互動地墊 

 

 

 

 

 

 

 

 

 

圖形地墊 

 

 

木紋地墊 

  

 

 

 

 

 

 

室內造景用地墊 

 

 

 

 

 

 

 

塑膠地墊 

判定說明 

1. 具有吸引兒童之彩色圖案、數

字或文字等兒童遊戲用地墊。 

2. 具可剝離圖形之地墊，其可吸

引兒童拆卸、組裝等玩耍使

用。 

1. 不含數字、文字或其他卡通

等圖案之塑膠地墊。 

2. 木紋地墊、供鋪設地板或室

內外造景用之地墊，非設計

供兒童玩耍遊戲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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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浴室/水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洗澡書、各式飄浮玩具、有發條的水中玩具、耐水性玩具、沙灘玩

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洗澡玩具 浴室用品 

核判範例 

漂浮玩具 

  

 

 

 

 

洗澡拼圖 

 

 

 

 

 

 

洗澡互動書 

 

 

 

 

 

 

 

沐浴球本體融解後內含玩具商品 

 

 

 

 

 

   

肥皂盒 

 

 

 

 

 

 

 

 

        沐浴乳罐 

 

 

 

 

 

 

 

             洗澡海棉 

 

 

 

 

 

 

手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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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原則 

設計供兒童於浴室或水中遊戲

玩耍使用之商品。 

(倘使用後可取出玩具或組裝成

玩具者，其玩具仍屬應施檢驗玩

具商品，仍應完成檢驗程序。如

沐浴球、香皂之附屬玩具或可組

裝為公仔或玩偶之瓶罐等玩具

商品。) 

1. 主要用途為盛裝沐浴及清潔

用品(如:平面洗澡手套、洗澡

海綿等)使用。 

2. 廣告販售對象為成人。 

3. 涉及供以清潔人體外部或食

品用清潔劑，是否屬於衛生福

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所管理

範圍，請逕洽前述機關查詢相

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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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非人形(洋娃娃/非洋娃娃)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各式玩偶、手指偶、機器人、戰士、魔鬼、怪獸、卡通人物等填

充或非填充玩具(不論是否具有音樂/電動/發聲等功能)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玩偶人/非人形玩具 成人、收藏公仔 

核判範例 

1. 原則 1 態樣(含 Q 版造型) 

(1) 普級動漫、卡通人造型公仔或扭蛋

玩具 

 

 

 

 

 

 

 

 

 

 

 

 

(2) 機器人造型公仔或扭蛋玩具 

 

 

 

              

 

 

 

 

 

 

 

 

 

 

 

 

1. 原則 1 態樣(色情血腥、暴力裸露、

驚悚等情節或含尖銳配件) 

(1) 涉及色情裸露情節造型公仔 

 

 

 

 

 

(2) 涉及血腥暴力情節造型公仔及其

配件(如:血漬、槍擊情境等) 

 

 

 

 

          

 

 

 

                 

  

(3) 涉及驚悚情節造型公仔 

 

 

 

 

 

(4) 含尖銳配件之造型公仔 

 

 

 

 

 

 

 



13 

 

(3) 戰士、英雄造型公仔或扭蛋玩具 

 

 

 

 

 

 

 

 

 

 

 

(4) 恐龍公仔玩具(高度 45 公分以下) 

 

 

 

 

 

2. 原則 1 及 2 態樣(普級動漫/卡通人

物公仔及具可動性) 

(1) 可動普級動漫/卡通人造型公仔 

 

 

 

 

 

 

 

 

 

 

 

 

 

 

          可轉動 

 

 

 

2. 原則 2 態樣:肢體無法活動、無法

變更公仔零件(零件不可拆解)之收

藏公仔 

 

 

 

 

 

 

 

 

3. 原則 3態樣: 作工精緻或實體比例

之模型(含複雜組裝零件) 

 

 

 

 

 

 

 

 

 

 

 

4. 原則 4態樣: 大型展示品 

 

 

 

 

 

 

5. 原則 5態樣: 含陶瓷材質普級卡

通人造型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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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動機器人造型公仔/玩具 

 

 

 

 

 

 

 

 

 

 

 

 

 

 

 

 

 

 

 

(3) 可動戰士、英雄造型公仔 

 

 

 

 

 

 

 

 

 

 

 

 

 

 

 

 

 

 

6. 原則 6態樣:公仔造型結合電子票

證(如:悠遊卡、ICash、一卡通、

happycash等)或隨身碟等資訊類

商品 

公仔造型電子票證       公仔造型隨身碟 
 

 

 

 

 

 

7. 原則 7態樣:限量公仔(如:本體上
有註記限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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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則 1 及 3 態樣(普級動漫/卡通人

物公仔及可拆卸、組裝) 

(1) 可拆卸、組裝之機器人造型公仔/

玩具 

 

 

 

               3 件組合 

 

 

 

 

 

 

 

 

 

(2) 可拆卸、組裝之怪獸/恐龍公仔玩

具 

 

 

 

 

 

 

判定原則 

1. 普級動漫 /卡通角色公仔[迪

士尼、皮克斯、卡通頻道、英

雄、恐龍 (高度 45 公分以

下)……等來源角色]，其外觀

造型可愛(如:Q 版造型等)，可

吸引兒童遊戲玩耍或收藏使

用。 

2. 動漫消費者之收藏擺飾品，產

品具可動性、造型活潑可愛且

顏色對比鮮明，與一般兒童玩

具無異，可供兒童遊戲玩耍或

收藏使用。 

3. 公仔具可拆卸、組裝性或替換

性零組配件  (其配件不具血

1. 違反社會善良風俗(涉及不良

言行、血腥暴力、色情裸露及

驚悚等情節，或有尖銳物件涉

及安全性因素，具影響兒童心

智發展者)。 

2. 肢體無法活動、無法變更公仔

零件(零件不可拆解)之收藏

公仔，惟 Q 版及普級動漫/卡

通公仔除外。 

3. 作工精緻或實體比例之模

型，涉及複雜組裝性(如:部件

黏著、裁修/剪、著色或部件

需黏貼貼紙等多道組裝程

序)，不具玩耍價值，屬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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腥暴力、色情裸露等情節，或

無尖銳配件涉及安全性因

素)，進行不同樣式的組裝。 

4. 商品原廠設計或廣告宣稱為

可供 14 歲以下兒童使用之公

仔商品。 

收藏品或手工藝品等。 

4. 設計供展覽使用之大型展示

品，組件經完成後無法供兒童

玩耍。 

5. 陶瓷等易碎材質之裝飾擺飾

品，易造成兒童使用傷害，不

宜供 14 歲以下兒童玩耍使

用。 

6. 設計為公仔造型本體，且結合

電子票證或隨身碟等資訊類

商品。(備註:「隨身碟」商品

屬本局應施檢驗商品。) 

7. 限量生產商品。(由業者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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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杯緣公仔(杯具裝飾公仔) 杯緣裝飾品(杯具裝飾品) 

核判範例 

杯緣子公仔 

 

 

 

 

 

 

 

 

杯具裝飾公仔 

 

 

 

涉及色情裸露杯蓋裝飾品(裝飾品不

可拆卸) 

 

 

 

 

 

 

 

 

附於杯蓋之裝飾品(裝飾品不可拆卸) 

 

 

 

 

 

附於杯緣之裝飾品(裝飾品不可拆卸) 

 

判定原則 

1. 普級動漫/卡通角色公仔[迪

士尼、皮克斯、卡通頻道、英

雄、恐龍 (高度 45 公分以

下)……等來源角色]，其外觀

造型可愛(如:Q 版造型等)，可

吸引兒童遊戲玩耍或收藏使

用。 

2. 產品具可動性、造型活潑可愛

且顏色對比鮮明，與一般兒童

玩具無異，可供兒童遊戲玩耍

或收藏使用。 

3. 商品原廠設計或廣告宣稱為

1. 違反社會善良風俗(涉及不良

言行、血腥暴力、色情裸露具

影響兒童心智發展者)。 

2. 附於杯體/杯具上之裝飾品，

其不可拆卸，且本身亦不具玩

耍功能。 

3. 限量生產商品。(由業者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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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 14 歲以下兒童使用之商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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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非專業戲偶、玩偶 布袋戲偶 

核判範例 
 

  

判定原則 

非專業訓練布袋戲偶、玩偶，設

計為供兒童遊戲玩耍使用者。 

作工精細，商品設計主要為供收

藏及紀念之用途，非供兒童遊戲

玩耍使用。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填充玩偶(抱偶) 收藏、擺飾使用之填充擺飾品 

核判範例 

 限量商品(如:限量耳標、證書等) 

 限量耳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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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原則 

1. 外型與一般供兒童遊戲玩耍

使用之填充玩偶無異。 

2. 價格為一般消費者可接受之

範圍。 

3. 商品設計、品名或廣告宣稱為

可供 14 歲以下兒童使用之玩

偶(抱偶)商品。 

1. 產品精緻，銷售陳列於百貨精

品專櫃。 

2. 限量生產商品，其價格較高。

(由業者舉證，如:限量耳標、

證書、網頁資訊等)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填充玩偶(抱偶) 抱枕/造型背包/寵物用品 

核判範例 

 抱枕 

 

 

 

 

 

 

造型背包 

 

 

 

 

 

 

 

 

 

寵物用品(衣飾、逗貓棒、啃咬物品、

飲食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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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原則 

1. 外型與一般供兒童遊戲玩耍

使用之填充玩偶無異。 

2. 價格為一般消費者可接受之

範圍。 

3. 商品設計、品名或廣告宣稱為

可供 14 歲以下兒童遊戲玩耍

或收藏使用之玩偶商品。 

1. 商品名稱、用途、廣告宣稱及

設計為供抱枕使用。 

2. 可供收納物品之造型背包，屬

一般用品[倘造型背包之相關

配件玩具(如:玩偶等)可單獨

拆卸，供玩耍使用，仍屬本局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3. 商品名稱、用途、廣告宣稱及

設計為供寵物用品，是否屬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所管理範

圍，請逕洽前述機關查詢相關

規定。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安撫玩具 隨意毯 

核判範例 

填充玩偶(上半部)及針織毛巾(下半

部)組成之安撫巾 

 

內部毯件收納或摺疊後填充為類似抱

枕商品(內部毯件與充填袋不可分離)  

判定說明 

由填充玩偶及針織毛巾組成之

安撫巾，屬安撫嬰兒用之填充玩

具。 

1. 內部毯件與充填袋不可分
離，經收納或折疊後，可形成
類似填充抱枕之商品，商品主
要設計為供保暖使用。 

2. 倘商品廣告或宣稱為可供兒
童遊戲玩耍或作為填充玩具
使用者，仍屬應施檢驗玩具商
品。 

3. 倘內部毯件與充填袋各為單
獨配件，該毯件則屬應施檢驗
寢具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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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騎乘或手推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三輪車、腳踏車、手推玩具車、電動車、搖搖車等各式供兒童騎

乘或手推之有輪玩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兒童騎乘玩具 兒童自行車 

核判範例 

座墊高度低於 435 mm  座墊高度超過 435 mm 

判定原則 

1. 設計構造與一般自行車相

似，係藉由雙腳踩踏帶動後輪

使車身前進，並附踏板、剎車

機構。 

2. 座墊最大高度小於 435 mm

者，屬兒童騎乘玩具。 

1. 設計構造與一般自行車相

似，係藉由雙腳踩踏帶動後輪

使車身前進，並附踏板、剎車

機構。 

2. 座墊最大高度在 435 mm 以

上，未滿 635 mm 之兒童自行

車，為應施檢驗「兒童自行車」

商品，惟非屬「玩具」範疇。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兒童滑步車/平衡車、三輪車 電動代步車 

核判範例 

滑步車(不含煞車)   滑步車(含煞車) 

 

 

 

 

 

    三輪車           平衡車 

 

 

電動車  

 

 

 

 

 

 

賽格威/電動平衡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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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原則 

1. 設計供兒童騎乘，不具踏鏈系

統，僅以兒童雙腳著地滑行

者，屬兒童騎乘玩具。 

2. 設計供兒童騎乘，不具踏鏈系

統，供兒童踩踏或家長推行前

進者，屬兒童騎乘玩具。 

代步車，可在一般道路上使用。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玩具滑板車 滑板車 

核判範例 

乘載重量小於 50 公斤 乘載重量超過 50 公斤 

判定原則 

1. 承載上限為 50 公斤以下，且

商品設計、品名或廣告宣稱為

可供 14 歲以下兒童玩耍使

用。 

2. 若以電力驅動，最大速率為 8 

km/hr。 

 (倘商品設計為供兒童遊戲玩

耍使用，應將商品品名標示為

「玩具滑板車」，以避免造成消

費者混淆，並確保消費者權益。) 

乘載上限超過 50 公斤者，為供

多年齡層使用之運動或休閒用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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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兒童騎乘玩具 競賽或遊樂場設備 

核判範例 

 遊樂場設備(小賽車) 

 

 

 

 

 

 

遊樂場設備(碰碰車) 

判定原則 

以電力驅動，供兒童騎乘玩耍使

用之仿真兒童電動車，最大速率

為 8 km/hr。 

1. 供多年齡層使用。 

2. 電 力 驅 動 ， 其 速 度 超 過

8km/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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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構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各種形狀鑲崁組合積木、各式堆疊玩具、組合智慧片等各式建構

玩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鑲崁組合積木/智慧片 組合模型 

核判範例 

   積木組 

 

 

 

 

 

組合智慧片 

 

 

 

 

 

 

 

 

 

鑲嵌組合積木球 

 

程式驅動模型 

 

 

 

 

 

 

 

組裝複雜組合模型 

 

 

 

 

 

 

 

 

程式驅動模型 

 

 

判定原則 

產品組裝簡易，可供兒童組裝、

拆卸之建構或益智玩具。 

1. 產品組裝複雜，或須透過程式

設計讓模型動作。 

2. 價位較一般兒童玩具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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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堆疊玩具 展示模型 

核判範例 

 
大型堆疊玩具/積木 

等比例建築展示模型 

判定原則 

商品結構簡單，且設計係供兒童

DIY 組裝、堆疊成各種形式之積

木玩具。 

設計供展覽使用之展示品，且該

模型組件完成後無法供兒童玩

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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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音樂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鋼琴、木琴、口琴、鼓、小提琴、喇叭、敲琴、發聲玩具等各式

玩具樂器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音樂玩具 樂器 

核判範例 

  木琴玩具          喇叭玩具 

 

 

 

 

 

 

鈴鼓玩具 

 

 

 

 

 

鋼琴玩具 

 

 

 

 

拍打節奏玩具 

 

 

 

 

 

 

樂器玩具組 

 

 

 

 

 

 

 

三角鐵 

 

 

 

 

 

 

鈴鼓 

 

 

 

 

 

口琴 

 

 

 

 

 

 

直笛 

 

 

 

 

 

 

陶笛(具音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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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浪鼓     吹笛玩具(不具音準) 

 

 

 

 

 

沙鈴類發聲玩具 

 

 

 

 

蛋沙鈴發聲玩具    造型響板 

 

 

 

 

 

鼓類玩具 

沙鈴/沙筒樂器 

 

 

 

 

 

鼓 

 

 

判定原則 

1. 音準無法準確演奏。 

2. 沙鈴類發聲玩具之造型活潑

可愛、顏色對比鮮明且重量小

於 500 公克，可供兒童遊戲玩

耍使用。 

3. 商品設計、品名或廣告宣稱為

可供 14 歲以下兒童遊戲玩耍

使用。 

1. 設計供正式音樂演奏使用。  

2. 音準可以準確演奏。 

(由業者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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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發聲玩具 音樂盒 

核判範例 

 可動發聲音樂玩具車 

 

 

 

 

 

發聲音樂盒玩具(物件可分離) 

 

 

 

 

 

錄音/發聲公仔 

 

音樂盒(物件不可分離) 

 

 

 

 

 

 

 

音樂盒(收納用) 

 

 

判定說明 

1. 具發聲機構，其物件可分離

或本體具互動性，可吸引兒

童手持玩耍。 

2. 商品設計、品名或廣告宣稱

為可供 14 歲以下兒童遊戲玩

耍使用。 

1. 音樂盒之物件不可分離或不

具互動性。 

2. 主要功能為擺飾或收納物品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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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充氣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氣球、玩具球、海灘球、造型充氣玩具(玩偶、動物、沙發、船)、

充氣泳圈(外徑 100 cm 以下，包括玩偶、動物、交通工具等造型充

氣泳圈)、充氣小艇(長度 130 cm 以下)、充氣筏(長度 100 cm 以下)、

充氣水池(水深 40 cm 以下)等各式充氣玩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充氣泳池玩具 充氣泳池 

核判範例 

水深 40 cm 以下  

 

水深超過 40 cm  

判定原則 

設計供 14 歲以下兒童遊戲玩耍

使用之戲水淺池，其水深於 40 

cm 以下(充氣後水池內最深點與

水池溢出平面間之深度)。 

 

水深超過 40 cm(充氣後水池內最

深點與水池溢出平面間之深度)

之泳池設備，設計供較深水域學

習游泳之設備。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充氣小艇玩具 充氣艇 

核判範例 

117 cm×77cm       108cm×71cm            221 cm×221 cm×12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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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原則 

設計供 14 歲以下兒童遊戲玩耍

使用之充氣小艇玩具，其長度

130 cm 以下。 

長度超過 130 cm 以上之充氣艇。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充氣筏玩具 充氣筏 

核判範例 79 cm×76 cm                 173cm×173 cm         

判定原則 

設計供 14 歲以下兒童遊戲玩耍

使用之充氣小艇玩具，其長度

100 cm 以下。 

長度超過 100 cm 之充氣筏。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充氣手臂玩具 學習游泳/救生設備 

核判範例 

 

      夾腳浮板    浮板 

判定原則 

1. 設計供 14 歲以下兒童遊戲玩

耍使用，此類產品可供兒童

划水嬉戲。 

2. 會吸引兒童使用，設計為供

兒童戲水之商品。 

深水域學習游泳或救生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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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充氣玩具 泳圈、救生圈 

核判範例 

  

判定原則 
兒童用泳圈（外徑 100 公分以下

者） 

泳圈（外徑超過 100 公分者）之

救難或成人用泳圈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充氣玩具 充氣展示品、設施及裝飾品 

核判範例 

充氣跳跳馬            氣球 

 

 

 

 

 

 

 

 

 

    供氣球充氣使用之打氣筒 

 

 

 

 

 

 

 

充氣球類 

 

 

 

 

 

 

大型展示品 

 

 

 

 

 

 

 

 

大型展示品 

 

 

 

 

 

 

大型充氣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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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氣加油棒 

 

 

 

 

 

   卡通造型氣球    波波氣球 

 

數字、文字裝飾用氣球 

 

 

 

 

 

 

無印有卡通/可愛造型圖案裝飾用氣球 

判定原則 

1. 卡通/可愛造型或手持式充氣

商品，其可吸引兒童遊戲玩

耍使用，屬充氣玩具。 

2. 可充氣之球類(如:兒童用海

灘球、仿真運動球類)。 

3. 標示供氣球充氣使用、與氣

球併同販售或可愛造型之打

氣筒。 

1. 陳設於賣場、活動之大型展示

品及設施或數字、文字、無印

有卡通/可愛造型圖案等裝飾

用氣球，非設計供 14 歲以下

兒童遊戲玩耍使用。 

2. 單獨充氣使用之打氣筒，非供

氣球玩具，為供其他商品之使

用。(由業者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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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情境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家家酒玩具、園藝玩具、工具玩具、玩偶傢具及玩偶服飾用品配

件、電話玩具等各式情境玩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情境玩具 收納櫃 

核判範例 

 家家酒玩具組 收納櫃 

 

判定原則 
模擬實際物品或情境，可供兒童

模擬真實情況之玩具商品。 

主要功能為放置或收納物品使

用，係屬一般生活用品。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玩具配件 一般零件 

核判範例 

玩偶及其配件(整組商品) 單一零件(不具玩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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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原則 

整組直接販售供兒童搭配玩具

使用之配件。 

1. 至工廠（場）加工用之零件、

半成品(如 :玩偶之眼睛、假

髮、衣服及其附件、鞋靴及帽

類等)，不列入玩具範圍。 

2. 單一零件不具玩耍功能。 

(倘與可組裝為玩具成品之個

別零組配件併同包裝販售，則

該包裝商品仍屬應施檢驗玩

具商品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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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仿真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眼鏡、鐘錶、模型、運動頭盔、泳鏡、撞球檯、賓果遊戲機、樂透

機、彈珠檯、打氣筒、流行飾品等各式仿真實物品之玩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仿真玩具 高倍望遠鏡、撞球檯、麥克風 

核判範例 

  望遠鏡玩具 

 

 

 

 

 撞球玩具             麥克風玩具 

 

 

 

 

 

 

 

眼鏡飾品 

 

 

 

 

 

賓果遊戲機 

 望遠鏡 

 

 

 

 

 

 

撞球檯 

 

 

 

 

 

 

麥克風 

判定原則 

1. 實用功能無法達到真實商品

相同效果。 

2. 銷售陳列在兒童可選購之商

店。 

3. 價位較真實商品低。 

1. 具實用功能，且非供兒童玩

耍使用。 

2. 價位較一般玩具商品高出許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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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兒童可進入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玩具儲置箱、遊戲屋、遊戲帳篷等各式兒童可進出之玩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遊戲屋、遊戲帳篷、球屋 帳篷 

核判範例 

 遊戲屋 

  

 

 

 

 

 

 

球屋 

 

 

 

 

 

 

玩具置物箱(兒童可進入) 

 露營帳篷 

判定原則 

1. 材質與結構較實際帳篷輕巧。 

2. 使用與組合方式較簡易。 

3. 價位較實際帳篷低。 

4. 主要使用於室內供兒童進出

及玩耍使用。 

5. 商品宣稱可作為兒童遊戲玩

耍或搭配其他玩具使用者。 

1. 露營用品，非屬國家標準

CNS 4797 之適用範圍。 

2. 結構較專業露營用帳篷簡

易，惟具營釘及戶外防護等

功能，屬戶外活動使用之商

品。 

(倘商品宣稱亦可作為兒童玩耍

或搭配其他玩具使用者，則該商

品仍屬兒童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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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遊樂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遊戲球屋(球池)、轉印貼紙、紋身貼紙、兒童玩具貼紙、泡泡貼貼

紙、推拉玩具、木馬、彩色圖案遊戲/收集卡、吹泡泡、萬花筒、

風箏、整人玩具等各式供兒童娛樂遊戲之玩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彩色圖案遊戲/收集卡片 棒球卡、撲克牌 

核判範例 

彩色圖案遊戲卡片(原廠設計適合 14

歲以下) 

 

 

 

 

 

 

 

 

 

大尺寸撲克牌(135*200 mm) 

 棒球卡 

 

 

 

 

 

 

 

 

傳統撲克牌(58*88mm) 

判定原則 

1. 有特殊遊戲規則或原廠設計

可供 14 歲以下兒童遊戲玩耍

使用之卡牌商品。 

2. 較傳統撲克牌尺寸縮小或放

大者之撲克牌。 

3. 具兒童學習及認知功能之圖

案或文字之紙牌。 

1. 具限量收藏價值或有特定功

能者。 

2. 一般購買客層為超過 14 歲青

年或成年人。 

3. 與傳統撲克牌大小接近

(58*88 mm)，具一般撲克牌之

博奕功能者，不宜供兒童玩耍

遊戲。(但具兒童學習及認知

功能之圖案或文字者，仍應屬

兒童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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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貼紙玩具(1) 
相片、禮品、日記本貼紙及 

紙膠帶 

核判範例 

卡通造型貼紙 

 

 

  

筆記本貼紙 

 

 

 

 

 

 

 

 

裝飾紙膠帶 

 

 

 

 

 

 

 

 

 

   筆記本貼紙 

判定說明 

卡通造型(可愛人物、動物造型

等)，未設計具特定用途或功能

不明確之貼紙，與供 14 歲以下

兒童遊戲玩耍使用之貼紙玩具

無所差異，為貼紙玩具。 

主要設計供消費者裝飾相片、禮

品或日記本等物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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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貼紙玩具(2) 汽、機車及安全帽貼紙 

核判範例 

   字母貼紙 

 

 

 

 

 

 

 

 

 

 

貼紙書 

 

安全帽貼紙 

  

判定說明 

1. 具數字、字母或符號，且未

設計有特定用途或功能不明

確之貼紙，可供兒童學習認

知使用。 

2. 貼紙書，設計具互動性，可

供兒童認知學習或遊戲玩耍

使用者。 

商品主要用於戶外，貼附於汽

車、機車、安全帽等物品，材質

可耐日曬、雨淋或裝飾，非為 14

歲以下兒童考量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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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貼紙玩具(3) 裝飾用壁貼、開關貼紙 

核判範例 

身高量測貼紙 

 

 

 

 

 

 

 

 

 

開關貼紙 

 

 

 

 

 

 

 

裝飾用壁貼 

 

 

 

 

 

 

 

 

 

 

 

 

 

 

 

室內裝飾夜光貼紙 

 

 

判定說明 

商品除供裝飾及美化室內牆

面、窗戶或開關使用外，亦可供

兒童量身高、認知學習或玩耍使

用。 

商品設計僅供裝飾及美化室內

牆面、窗戶或開關使用，無供兒

童量身高、認知學習或玩耍功能

之裝飾用途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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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轉印貼紙玩具 裝飾或具特定功能之貼紙 

核判範例 

紋身貼紙 

 

 

 

 

 

 

 

 

轉印貼紙 

成人裝飾用紋身貼紙 

 

 

 

 

 

悠遊卡貼紙 

 

 

 

 

 

 

 

手機貼紙 

 

 

 

信封貼紙 

 

 信封貼紙 

 

判定說明 

轉印貼紙及紋身貼紙，具有玩耍

及裝扮性質。 

1. 設計具特定用途，且功能性明

確之貼紙，其非設計供 14 歲

以下兒童玩耍使用，如：「成

人裝飾用紋身貼紙」、「悠遊

卡貼紙」、「車用貼紙」、「裝飾

用貼紙 (如壁貼)」、「手機、電

腦裝飾貼」、「封口貼紙」、「信

封貼紙」、「風景貼紙」、「姓

名貼」、「MEMO 用貼紙」、

「集點貼」、「鑽石貼」、「O.K.

絆」、「驅紋貼」、「便條紙

/便利貼」等。 

2. 名稱或功能圖示明確標示為 

特定功能使用之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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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大型組裝遊樂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鞦韆、溜滑梯、騎乘車軌道、攀爬組、歡樂屋、砂箱等各式供兒

童遊樂之大型組裝遊樂玩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組裝遊樂玩具 大型兒童遊樂設施 

核判範例 

  

 

 

 

 

 

 

 

 

 

 

 

 

 

 

 

 

 

 

 

 

 

 

 

 

 

 

 

 

判定原則 

1. 具特定結構且可置於室內供

兒童遊戲。 

2. 材質較一般遊樂設備輕，且易

組裝拆卸。 

大型或組裝較複雜，較難由一個

人獨立組裝完成，非屬國家標準

CNS 4797 之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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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武器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各式玩具刀、棍、槍、劍、砲、弓箭、彈弓、戰車、戰機、戰艇、

火箭、飛彈等武器玩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武器玩具(1) 仿真武器 

核判範例 

水槍 

聲光槍 

 彩帶槍     

          泡泡槍 

BB 槍 

 

漆彈槍 

 

 

判定原則 

1. 造型可愛易吸引兒童購買玩

耍。 

2. 硬質拋射體， 其尖端半徑超

過 2 mm。 

3. 拋射體最大動能小於 0.08 焦

耳(J)，或每單位接觸面積的動

能小於 0.16 J/cm
2。 

4. 銷售陳列之販售地點、區域或

網頁係以 14 歲以下兒童為主

要客群。 

1. 非設計供 14 歲以下兒童玩耍

使用。 

2. 玩具之動能由玩具本身而非

兒童所決定者。 

3. 硬質拋射體，其尖端半徑小於

2 mm。 

4. 拋射體的最大動能超過 0.08 

焦耳(J)，且每單位接觸面積

的動能超過 0.16 J/cm
2。 

(由業者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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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武器玩具(2) 刀械/愛心拍 

核判範例 

塑膠武器玩具 

 

 

 

 

 

 

 

 

裝扮武器玩具 

刀械 

 

 愛心拍 

 

判定原則 

1. 具聲光效果易吸引兒童購買

玩耍。 

2. 玩具長度或形態可供兒童手

持玩耍或裝扮使用。 

3. 銷售陳列在兒童可選購之商

店。 

1. 具殺傷力。 

2. 銷售陳列之販售地點、區域或

網頁係以超過 14 歲消費者為

主要客群。 

3. 主要設計為供管教或處罰使

用之商品，非設計供兒童遊戲

玩耍使用。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武器玩具(3) 彈弓 

核判範例 

彈弓玩具 

 

 

 

 

 

             口袋彈弓    

 

彈弓 

判定原則 
1. 具聲光效果或造型可愛，易

吸引兒童購買玩耍。 

1. 具殺傷力。 

2. 係運動或其他特殊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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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硬質拋射體(或彈性材料)， 

其尖端半徑超過 2 mm。 

3. 銷售陳列之販售地點、區域

或網頁係以 14 歲以下兒童為

主要客群。 

之商品，其銷售陳列之販售地

點、區域或網頁係以超過 14

歲消費者為主要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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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交通工具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各式玩具車、飛機、船、太空梭等交通工具玩具(含軌道或號誌等

配件)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交通玩具 交通模型 

核判範例 

 

 

 

 

 

 

 

 

四驅車 

 

具固定底座模型車 真品縮小模型車 

 

 

 

 

     展示用蒸氣火車(含物件) 

 

 

 

具固定底座模型飛機 

 

  

 

 

判定原則 

1. 具聲光效果、可動性、玩耍功

能(如迴力車)或造型可愛，易

吸引兒童購買玩耍。 

2. 商品設計、品名或廣告宣稱為

可供 14 歲以下兒童遊戲玩耍

或收藏使用。 

1. 品質精緻係真品縮小尺寸版
且與真品雷同，設計僅供超過
14 歲玩家收藏、展示或觀玩
使用。 

2. 不具可動性或具固定底座之
模型，設計為供超過 14 歲玩
家收藏、展示觀賞使用。 

3. 可搭配內燃、蒸汽引擎物件或
控制器等配件之可動性模
型，設計為供超過 14 歲玩家
收藏、展示觀賞使用。 

4. 商品結構及組裝複雜，設計為
供超過 14歲玩家 DIY 組裝成
型之模型零件組(由業者提出
組裝說明書舉證)。 

5. 限量生產商品。(由業者舉證) 

(倘商品設計、品名或廣告宣稱為
可供 14 歲以下兒童遊戲玩耍使
用之玩具，則該商品仍屬兒童玩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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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遙控/聲控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機器人、遙控車、玩偶、動物、聲學玩具等各式遙控/聲控玩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遙控飛機、直升機玩具 遙控飛機、直升機及無人機 

核判範例   
公仔直升機 

4 通道直升機 

 

 

 

 

 

無人機 

 

判定原則 

1. 操作簡易，吸引兒童玩耍。 

2. 操控為 3 動作(通道) 以下，

設計為可供兒童遊戲玩耍使

用。 

3. 商品設計、品名或廣告宣稱為

可供 14 歲以下兒童遊戲玩耍

使用者。 

[動作(通道)包括:1.上下（電子調

速器）；2.左右轉向（陀螺儀）；

3.前後（升降舵機）；4.左右平

移（副翼舵機）；5.正飛；6.倒

飛（螺距舵機）等，依每增一項

功能及其操控介面累計計算。] 

1. 操控複雜且遙控距離遠[高度

超過 400 呎(121.92 公尺)]，兒

童不易玩耍使用。 

2. 以內燃引擎為動力或在超過

24 V 之正常電壓下操作。 

3. 具專業用途，如搭配攝相系統

空拍、追蹤導航、空拋救難設

備等。 

4. 重量(超過 250 公克)或尺寸

大，一般兒童不易使用。 

5. 價格較一般控搖玩具高。  

6. 操控具 4 動作(通道)以上遙控

之飛行器，設計為供超過 14

歲玩家休閒及收藏使用。 

(倘商品設計、品名或廣告宣稱為

可供 14 歲以下兒童遊戲玩耍使

用者，則該商品仍屬兒童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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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遙控車玩具 遙控車 

核判範例 

  

 

大尺寸遙控車 

 

判定原則 

1. 操控簡易，吸引兒童玩耍。 

2. 操控為 2 動作(通道)以下，設

計為可供兒童遊戲玩耍使用。 

3. 商品設計、品名或廣告宣稱為

可供 14 歲以下兒童遊戲玩耍

使用者。 

[動作(通道)包括:1.前進後；2.左

右轉向；3.煞車；4.喇叭操控；

5.大燈操控；6.車門操控等，依

每增一項功能及其操控介面累

計計算。] 

1. 操控複雜且距離遠，兒童不易

玩耍使用。 

2. 以內燃引擎為動力或在超過

24 V 之正常電壓下操作。 

3. 具專業用途，如搭配攝相系

統、追蹤導航或救難設備等。 

4. 重量及尺寸大，一般兒童不易

使用。 

5. 價格較一般遙控玩具高。  

6. 商品結構及組裝複雜，設計為

供超過 14 歲玩家 DIY 組裝成

型之遙控模型零件組。 

7. 操作 3 動作(通道)以上之遙控

模型車，設計為供超過 14 歲

玩家休閒及收藏使用。 

(倘商品設計、品名或廣告宣稱為

可供 14 歲以下兒童遊戲玩耍使

用者，則該商品仍屬兒童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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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機器人玩具 教學用機器人、智慧型機器人 

核判範例 

互動機器人(不具擴充及 Wifi 等無線

傳輸版本) 

 

 

 

 

 

 

 

 

手指猴 

 

教學用機器人(可程式編輯) 

 

 

 

 

 

 

教學用機器人(可程式編輯) 

 

判定原則 

1. 具感應或聲控功能之互動機

器人玩具，可供兒童使用簡易

語音指令與其遊戲，無須透過

Wifi/藍芽等無線傳輸，經電

腦運算、程式或其他方式(如:

程式語言等)擴充操作指令。 

2. 具燈光或聲音播放功能，互動

學習及玩耍價值。 

產品組裝複雜，可透過 Wifi/藍

芽等無線傳輸，經電腦運算或其

他方式(如:程式語言/編輯等)擴

充操作指令，讓機器人完成指令

或複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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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電子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手機玩具、電子寵物玩具、玩具錄放音機、玩具卡拉 OK、掌上型

電子遊樂器、聲學玩具等各式電子玩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電子玩具(1) 點讀筆 

核判範例 

 發聲電子玩具 

 

 

 

 

 

 

 

發聲玩偶(內建播放資料) 

 

 

 

 

 

 

音樂/故事機(內建播放資料) 

 

 

 

 

 

點讀筆 

 

 

 

 

 

 

判定原則 

1. 造型可愛，吸引兒童玩耍。 

2. 操作簡易，即使不連接電腦

時，鍵盤亦可播放音樂，設計

目的係供兒童學習使用，具玩

耍價值。 

3. 具燈光或聲音播放功能，互動

學習及玩耍價值，無擴充功

能，無法透過 Wifi/藍芽等無

線傳輸，經電腦運算或其他方

式(如:程式語言/編輯等)操作

指令，完成指令或複雜工作。 

(商品倘同時符合本局音響類應 

施檢驗商品，需同時符合CNS 

1. 產品功能為可擴充之影音、聲

音或資訊等播放設備，不具玩

耍功能。 

2. 產品可透過 Wifi/藍芽等無線

傳輸，經電腦運算或其他方式

(如:程式語言/編輯等)擴充操

作指令，完成指令或複雜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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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7 及CNS 13439 之檢驗標準 

及玩具、音響類商品檢驗程序。)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電子玩具(2) 遊樂器 

核判範例 

掌上型電子玩具(無法擴充遊戲) 

 

 

 

 

 

 

 

             

掌上型遊樂器(經記憶卡擴充遊戲) 

判定原則 

1. 操作簡易，無擴充功能，可吸

引兒童玩耍。 

2. 掌上型電子遊樂器兒童玩具。 

具多種資訊與擴充功能(如影音

播放、上網、照相、儲存設備、

記憶卡可與電腦或電視連接等)

之掌上型遊戲機非屬玩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電子玩具(3) 遊樂器配件 

核判範例 

情境發聲玩具 遊樂器配件 

 

 

 

 

 

判定原則 

操作簡易，造型可愛，具燈光或

聲音播放等功能，可吸引兒童玩

耍。 

1. 可連接映像螢幕且在超過 

24 V 之正常電壓下操作。 

2. 具多種資訊功能 (如影音播

放、上網、照相、儲存設備、

可與電腦或電視連接等)之遊

樂器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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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童玩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竹蜻蜓、木偶/傀儡戲人物、竹槍、木槍、風車、橡皮槍、陀螺、

扯鈴、波浪鼓、聲學玩具等各式童玩玩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童玩玩具 大型風車、風箏 

核判範例 

竹蜻蜓 

 

 

 

 

風車 

 

風箏 

 

 

 

 

彈珠檯 

 

 

 

 

竹槍 

 

廣告大風車 

 

園藝風車 

 

特技風箏 

 

 

 

 

 

大型比賽風箏 

判定原則 

1. 操作簡易之童玩玩具。 

2. 直徑為 30 公分以下之風車玩

具。 

3. 整組 DIY 製作之童玩商品。 

1. 特殊用途，如廣告招商、特技

比賽、園藝裝飾。 

2. 直徑超過 30 公分之風車，設

計非供兒童遊戲玩耍使用。 

3. 特技或比賽用風箏，需由專業

人士或玩家操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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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食品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內裝食品之造型玩具、置於盛裝食品容器上或容器內之玩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食品玩具 食品容器 

核判範例 

公仔玩具包覆    牛奶糖外盒 

棒棒糖          上部包裝附贈玩具 

 

 

 

 

 

  

 

內容物食用完畢後，容器作為造型存錢筒

玩具 

 

 

 

 

 

 

 

 

與食品共同包裝之玩具車 

 

 

 

 

 

廚房用工具(美化食材造型) 

 

 

 

 

 

 

 

造型瓶蓋(造型物不可分離) 

 

 

 

 

 

 

             研磨器 

 

 

 

 

 

 

判定原則 

1. 食品附贈或與食品共同包裝

之玩具商品(無論是否直接與

食品接觸)。 

2. 造型容器，但內容物食用完畢

後，其可作為玩具使用(如:造

型存錢筒玩具、公仔玩具等)。 

(食品屬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職權，請逕洽該署機關

查詢相關規定。) 

1. 設計為供盛裝食品及容器止
洩塞體使用之容器，其造型物
本身亦不具玩耍功能。 

2. 商品設計、品名或廣告宣稱為
供美化食材外型容器裝飾或
其他用途之廚房用工具。 

3. 食品容器是否屬於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所管理範
圍，請逕洽該署查詢相關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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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節慶/裝扮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面具、假鼻、假耳、假鬚、假髪、假牙、假指甲、假血刀、變身(裝

扮)衣飾、手提燈籠、化妝玩具等各式玩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節慶、派對及裝扮玩具(1) 成人飾品、節慶飾(用)品 

核判範例 

節慶裝扮玩具(面具、眼鏡、聖誕帽、

萬聖節披風、造型提桶) 

 

 

 

 

 

 

 

 

 

 

派對裝扮玩具(天使翅膀、裝扮服飾、

生日帽) 

 

 

  

 

 

 手提燈籠 

 

成人飾品 

 

 

 

 

 

 

聖誕擺飾品 

 

 

 

 

 

    

節慶佈置品 

 

 

 

  春聯            春節吊飾 

                  

 

 

 

 

 

 

紅包袋            民俗用燈籠 

 

 

 

 

判定原則 

1. 尺寸大小、標示或廣告宣稱為

以兒童為主要對象。 

2. 頭圍在 55 cm 以下之裝扮用

1. 用於節日或慶典之裝飾擺飾

品，其本身亦無玩耍功能。 

2. 尺寸大小、標示及廣告宣稱為

裝扮彩繪玩具  指甲貼紙/紋身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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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類商品。 

3. 適穿身高小於 150 cm 以下之

裝扮服飾。 

4. 供兒童於派對或節慶等活動

時，彩繪、裝扮人體之裝扮玩

具，裝扮角色為卡通角色、動

物、派對、節慶角色(如:元宵

節、聖誕節、萬聖節等)等造

型，整體造型可吸引兒童遊戲

玩耍使用(排除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管理範圍)。 

以超過 14 歲消費者為主要對

象。 

3. 頭圍超過 55 cm 之裝扮用帽

類商品。 

4. 適穿身高超過 150 cm 之裝扮

服飾。 

5. 廣告宣稱為「化妝」、「美妝」

或「彩妝」等用途，是否屬於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所管理範圍，請逕洽該署查詢

相關規定。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裝扮玩具(2) 成人飾品 

核判範例 

裝扮玩具(動物造型、節慶造型) 

 

 

 

 

 

 

 

 

 

 

裝扮玩具(蝴蝶結髮飾造型最大高度

超過髮箍弧頂至弧底之高度) 

 

 

 

 

 

 

裝扮用/家家酒飾品(項鍊、手環、戒

指)  

 

髮飾 

 

 

 

 

髮箍飾品(蝴蝶結髮飾造型最大高度

小於髮箍弧頂至弧底之高度) 

 

 

 

 

 

成人用飾品(針狀耳環、項鍊、戒指) 

 

 

 

 

 

 

 

 

12.7cm 

5.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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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原則 

1. 尺寸大小、標示或廣告宣稱為

以兒童為主要對象。 

2. 供兒童於派對或節慶等活動

時，彩繪、裝扮人體之裝扮玩

具裝扮角色為卡通角色、動

物、派對、節慶角色(如:元宵

節、聖誕節、萬聖節等)等造

型，整體造型可吸引兒童遊戲

玩耍使用。 

1. 尺寸大小、標示及廣告宣稱為

以超過 14 歲消費者為主要對

象。 

2. 髮箍用品除供兒童裝扮玩具

角色外，其蝴蝶結髮飾造型最

大高度(尺寸)小於髮箍弧頂

至弧底之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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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慶典、狂歡節或其他遊藝用者 
舞台燈光、裝飾造型夜燈、發光

裝飾擺飾品及節(喜)慶用品 

核判範例 

  發光棒 

 

 

 

 

 

閃光棒 

 

 

 

發光戒指      螢光棒(非電池供電) 

 

 

 

 

 

       內容物 

 

 舞台燈光 

 

 

 

 

 

 

 

 

造型夜燈  

 

 

 

 

 

 

節(喜)慶拉炮(內容物為紙彩帶) 

 

 

 

 

 

節(喜)慶禮花筒/噴罐(內容物為紙彩帶) 

   

 

 

 

 

 

 

判定原則 

造型簡單、具發光或聲音效果，

易吸引兒童手持或穿戴玩耍使

用。 

 

1. 為增添舞台效果、供空間裝飾

或具照明功能 (不具玩耍功

能)之商品，非設計供 14 歲以

下兒童玩耍使用。 

2. 為節(喜)慶活動儀式用品，非

設計供 14 歲以下兒童玩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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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倘用品使用後內容物可

取出玩具或組裝成玩具者，其

玩具仍屬應施檢驗玩具商

品，仍應完成檢驗程序。如拉

炮內容物之附屬玩具或玩偶

屬玩具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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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玩具運動用品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保齡球、高爾夫球、棒球、桌球、羽毛球、籃球、板球、彈珠、

玩具球/球拍或球類玩具等各式玩具運動用品(不論是否成組)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運動玩具(組) 運動及減壓類用品 

核判範例 

 

 

 

     3 號籃球 

 

 

 

 

   泡棉飛盤 

 

 

 

 

 

 

 

 

      

        

運動玩具組[投球/籃球組(非正式比賽

規格球框)、腳踏平衡組] 

 

減壓用品(瑜珈球、桌上型拳擊用具) 

 

 

 

 

 

 

   
正式比賽運動用品 

 
 
 
 
 
 
 

 

運動護具 

 

 

 

 

運動標識用具(三角錐、錐形盤等) 

 

 

 

 

 

游泳水道繩消波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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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原則 

1. 尺寸大小適合兒童，標示及廣

告以兒童為主要對象。 

2. 材質較軟且輕，價格亦較便

宜。 

1. 正式標準比賽規格之運動用

品。 

2. 較精緻且材料防護功能較好

(如:運動護具等)。 

3. 設計、標示及廣告宣稱為供超

過 14 歲消費者紓壓、減壓目

的之商品(如:瑜珈、舞蹈等用

品)。 

4. 以超過 14 歲消費者為主要販

售對象之運動書籍，其所搭配

之運動工具。 

5. 作為運動使用之標識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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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拋擲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迴力棒(鏢)、飛盤、飛鏢/鏢靶、拋圈圈等各式拋擲玩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拋擲玩具 運動、休閒設施 

核判範例 

 迴力鏢 

 

 

 

 

飛盤 

 

 

 

 

 

標靶玩具 

 

 

 

 

 

標靶玩具 

 

 

 

 

 

 

塑膠吹箭 

競賽用標靶 

 

 

 

 

 

 

 

 

 

競賽用飛鏢 

 

判定原則 

1. 尺寸大小、標示或廣告宣稱為

以兒童為主要對象。 

2. 材質較軟且輕，價格亦較便

宜。 

金屬尖端飛鏢或競賽用品等商

品，尺寸大小、標示及廣告宣稱

為以超過 14 歲消費者為主要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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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體育/競賽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跳繩、戰鬥陀螺、溜溜球等各式促進兒童體能發展或競賽遊戲用

之玩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跳繩玩具 體育用品 

核判範例 

跳繩玩具 

 

自動計數功能跳繩     

 

 

 

 

 

 

 

高轉速培林構造跳繩 

 

 

 

 

 

 

 

外加重量功能跳繩 

判定原則 

1. 尺寸大小及重量適合兒童。 

2. 標示及廣告以兒童為主要對

象。 

3. 簡易塑膠製且無特殊功能。 

4. 價格較便宜。 

1. 屬運動器材或比賽競技用。 
2. 有特定的使用說明以表明該

產品適用於運動而非供玩耍
遊戲。 

3. 較精緻且具特殊功能，如培林
機構、加重功能、計數功能、
或結合 Wifi/藍芽等無線傳輸
相關設備。 

 (倘商品設計、品名或廣告宣稱
為可供 14 歲以下兒童遊戲玩耍
使用者，則該商品仍屬兒童玩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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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體育玩具/競賽玩具 體育用品 

核判範例 

  

 

 

 

 

 

 

 

          指尖陀螺       彈跳棒 

 

 

 

 

 

           彈力(跳)球 

 

 

 

彈跳床 

 
 

判定原則 

1. 會吸引兒童購買玩耍。 

2. 尺寸大小適合兒童，標示及廣

告以兒童為主要對象。 

3. 材質較軟且輕，價格亦較便

宜。 

 

屬運動器材或比賽競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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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 玩具輪式溜冰鞋、玩具直排輪 

核判範例 

玩具輪式溜冰鞋(20 kg 以下)       玩具直排輪(20 kg 以下)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判定原則 

乘載上限為 20 kg 以下之玩具

輪式溜冰鞋、玩具直排輪，屬

兒童遊戲玩耍使用之商品。 

乘載上限超過 20 kg 之輪式溜冰

鞋，非屬應施玩具檢驗商品範

圍，但輪式溜冰鞋仍屬本局應施

檢驗範圍。 

品名 呼拉圈 

核判範例 

直徑(內徑) 70 公分以下呼拉圈 直徑(內徑)超過 70 公分呼拉圈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判定原則 

重量較輕且直徑(內徑)70 公分

以下之塑膠材質呼拉圈，屬兒

童遊戲玩耍使用之商品。 

 

1. 直徑(內徑) 超過 70 公分。 

2. 重量較重，屬運動、健身用之

呼拉圈，非屬應施玩具檢驗商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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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認知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供兒童學習認知：大小、形狀、色彩、配對、分類、字母、數字、

文字、數學、邏輯、推理、磁性物質玩具等之玩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認知玩具 認知書籍 

核判範例 

數字配對拼圖        書籍(含積木) 

 

 

 

 

 

文字配對字卡 

 

 

 

 

造型配對書籍(衣服、下半身翻頁配對) 

 

 

 

 

 

 

數字豆袋           編織數字 

 

 

 

 數學認知書籍 

 

 

 

 

閱讀書籍 

 

 

 

 

著色、繪畫書籍 

 

 

 

 

 

判定原則 

1. 標示及廣告以兒童為主要對

象，含形狀、色彩、配對、分

類、字母、數字、文字、數學、

邏輯及推理…等，具教育及互

動玩耍功能之認知玩具。 

2. 平面之兒童著色、繪畫、閱讀

或測驗使用之學習圖書或練

習本，如有白板等具重複書寫

或玩耍之功能，仍屬應施檢驗

玩具商品範圍。 

平面且僅供兒童著色、繪畫、閱

讀或測驗使用之學習圖書或練

習本，商品本體及配件不具重複

書寫、互動或玩耍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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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磁鐵玩具 磁力組合 

核判範例 

 字母磁鐵 

 

 

 

 

釣魚玩具組     成套配對認知玩具 

 

積木磁鐵           磁鐵教具組 

  

巴克球 

 

 

 

 

 

 

 

 

 

 

 

 

 

 

 

平面磁鐵 

 

判定原則 

1. 磁性較小，造型簡單、可愛，

可吸引兒童認知學習(如:字

母數字學習、成套配對認知、

模擬情境排列等)或遊戲玩耍

使用之玩具商品。 

2. 立體造型磁鐵，其可吸引兒童

遊戲玩耍或收藏使用。 

3. 商品設計、品名或廣告宣稱為

可供 14 歲以下兒童遊戲玩

耍、收藏或學習使用者。 

1. 具有強磁性，且尺寸太小易讓

兒童誤食造成傷害。 

2. 平面造型磁鐵，為文具或一般

生活用品，非設計供兒童遊

戲玩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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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學習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敲鎚玩具、布/玩偶書、各式促進視覺/觸覺/智能或手指靈活等學習

玩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學習玩具 學習圖書 

核判範例 

塑膠摺疊圖卡  

 

 

 

 

圖卡 

 

 

 

音樂書 

 

 

 

 

 

 

字卡               響紙書/布書 

 

 

閱讀書籍 

 

 

 

 

 

故事書籍 

 

 

 

 

 

 

 

閱讀書籍 

 

 

 

 

 

 

 

判定原則 

1. 設計供 14 歲以下兒童玩耍使

用或標示及廣告以兒童為主

要對象，具教育功能亦有玩耍

價值。 

2. 書籍頁數較少，材質及成分較

不易被破壞(塑膠、布)。 

3. 書籍具聲音或燈光效果，為供

兒童互動學習或玩耍使用之

商品。 

1. 平面且僅供兒童閱讀使用，無

互動學習或玩耍之功能。 

2. 書籍頁數較多，材質及成分以

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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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玩具書籍 閱讀書籍 

核判範例 

 拉動式書籍 

 

 

 

 

 

 

遊戲書籍(附白板筆道具) 

 

 

 

 

 

掀翻式書籍 

 

 

 

 

貼紙書 

 

 閱讀書籍 

 

 

 

 

 

 立體書籍(無互動設計) 

 

 

 

 

 

 

學習書籍(無互動設計)  

 

判定原則 

含有可動翻頁(翻開後可取得不

同資訊)、可動機關(拉動或轉動

後能改變圖形樣貌)、特殊材質

(如布料、皮革)、互動或可動式

立體圖樣及模型道具(如牙刷、

食物)…等互動式設計之圖書，

且設計供 14歲以下兒童遊戲玩

耍、認知學習使用者。 

平面或不具互動式設計(如不可

拉動之立體圖案)之圖書，其用

途僅可供兒童閱讀或觀賞使

用，而非設計供兒童遊戲玩耍使

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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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幼教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繪圖玩具組、望遠鏡、顯微鏡、植物栽培組等各式教育/實驗/觀察

等玩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幼教玩具(1) 植物盆栽 

核判範例 

昆蟲觀察工具組 

 

 

 

 

 

植物栽培工具組 

 

 

 

 

 

 

 

判定原則 
標示及廣告以兒童為主要對

象，具教育功能亦有玩耍價值。 

為一般植物盆裁之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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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幼教玩具(2) 研究設備 

核判範例 

照相機組裝工具組 

 

 

 

 

 

望遠鏡組裝工具組 

 

 

 

 

 

玩具收銀機組 

 

 

 

 

顯微鏡 

 

 

 

 

 

 

望遠鏡 

判定原則 

標示及廣告以兒童為主要對

象，具教育功能亦有組裝與玩耍

價值之幼教玩具。 

1. 具實際研究或檢測之設備，且

有特定規範或標準。 

2. 價格較一般玩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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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幼教玩具(3) 繪圖工具與繪畫文具組 

核判範例 

複寫式磁性繪畫板 

 

 

 

 

 

 

繪畫黑(白板)板 

 

 

 

 

 

指印玩具 

 

 

 

 

 

 

   造型彩色筆 

 

 

 

印章彩色筆 

 
3D 筆 

 

 

 

 

           指套蠟筆 

 

 

 

 

繪圖板 

 

 

 

 

 

 

蠟筆/水洗蠟筆 

 

 

 

 

 

 

 

彩色筆 

 

 

 

 

 

 

 

 

 

水彩 

 

 

 

 

 

 

 

寫生畫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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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光雕筆 

判定原則 

1. 標示及廣告以兒童為主要對

象，具教育功能亦有玩耍價值

之繪圖玩具。 

2. 具特殊造型之繪畫工具，如動

物造型蠟筆、彩色筆等，除作

為繪畫用途，另可吸引兒童玩

耍使用。 

1. 設計供繪圖工作使用，價格較

一般玩具高昂。 

2. 繪畫使用之工具，如蠟筆、彩

色筆、色鉛筆、水彩筆及水彩

顏料等，且其本身無特殊可吸

引兒童玩耍之造型或功能。 

3. 附繪畫工具之繪圖組，設計僅

供繪畫或著色使用，無附加其

他可吸引兒童玩耍使用之功

能或配件 (如貼紙、印章…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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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益智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拼圖(500 片以下)、骨牌遊戲玩具(500 片以下)、主要設計作剪割及

拼合用之圖書玩具、積木、魔術方塊、建築玩具、組合(模型)玩具、

磁性物質玩具等各式益智玩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益智玩具 益智產品 

核判範例 

500 片以下拼圖或骨牌遊戲 

積木 

  

 

 

 

 

 

 

 

        

 

 

 

 

   麻將相棋 

 

 

 

 

 

超過 500 片拼圖或骨牌 

 

 

 

 

 

 

 

 

金屬立體拼圖     拼圖時鐘 

 

 

 

 

 

 

 

 

判定原則 

1. 產品組裝較為簡易。 

2. 標示及廣告以兒童為主要對

象，可增進兒童認知及智能之

玩具。 

1. 產品複雜度較高(如超過 500

片之拼圖或骨牌及需藉由鉗

子等工具組裝而成之立體拼

圖等)，不易引起一般兒童興

趣。 

2. 具博奕性質。 

魔術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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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美勞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黏土、砂畫、模型紙卡、可組合成玩具之勞作材料等各式促進兒童

創造想像/設計能力之玩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美勞玩具(1) 材料零組件或工具 

核判範例 

  彩繪面具        DIY 紙袋 

 

 

 

 

 

 

DIY 香包組       色紙 

 

 

 

 

 

 

DIY 面具         DIY 拖鞋模型 

 

 

 

 

 

 

 

 

 娃娃眼睛        緞帶 

 

 

 

 

繪畫用具 

 

 

 

 

 

 

 

 

手工藝用具 

 

 

 

 

 

 

    羊毛氈/編織材料零件組 

判定原則 

可供兒童 DIY 組裝、創作或黏貼

裝飾使用之美勞商品或組合包。 

1. 製作美勞或手工藝品時使用

之工具或材料零組件，其為單

獨販售且不具玩耍價值者。 

2. 操作複雜度較高之材料零組

件(如:羊毛氈、編織材料等)。 



76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美勞玩具(2) DIY 模型 

核判範例 

DIY 城堡 

 

 

 

 

 

 

 

 

 

 

DIY 紙模型 

金工建築模型 

組裝複雜度高(需鉗子輔助工具、裁修) 

 

 

 

 

 

木製齒輪構造模型 

組裝複雜度高(組裝多步驟、時間長) 

 

 

 

 

 

 

園藝佈景模型 

組裝複雜度高(組裝多步驟、裁修) 

 

判定原則 

可供兒童 DIY 組裝、創作或黏貼

裝飾使用之美勞商品或組合包。 

產品複雜度較高，需以輔助工具

組裝(如:部件黏著、裁修/剪、著

色或部件需黏貼貼紙等)或操作

組裝多步驟、時間長，不易引起

一般兒童興趣。(由業者提出操作

說明書等佐證資料)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美勞玩具(3) 印模黏土 

核判範例 

黏土組 印模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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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原則 
可供兒童 DIY 組裝、創作或黏貼

裝飾使用之美勞商品或組合包。 

係設計供紀念使用之，完成品定

型後不具玩耍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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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玩具黏土 黏土 

核判範例 

玉米黏土 

 

 

 

 

 

 

 

多色黏土組 

 

 

 

 

 

 

多色黏土工具組(培樂多) 

 

 

 

陶土 

 

 

 

 

 

中子土 

 

 

 

 

 

 

 

 

聚合物(需特殊處理) 

 

判定說明 

為可供兒童使用之黏土，其可塑

性佳，兒童可自由揉捏塑形，成

品可於空氣中自然風乾完成。

(如：超輕土、玉米黏土、培樂

多等。) 

創作藝術者及才藝教學使用，具

特殊用途、成品需高溫鍛燒或特

殊處理等，與一般可重複把玩之

黏土不同。(如：中子土、陶土及

鑽石土等。) 

(倘商品設計、品名或廣告宣稱為

可供 14 歲以下兒童遊戲玩耍使

用之玩具，則該商品仍屬兒童玩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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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美勞玩具 一般生活用品 

核判範例 

DIY 編織之(多、變色)橡皮圈及編織用

具(組) 

膠珠配件及其組合包 

串珠及相關配件 

 

供整理、綁束頭髮或供固定縮口之橡

皮筋 

判定原則 

設計為供兒童發揮創意、DIY 創

作使用為目的之材料與用具

(組)。 

1. 設計供日常生活整理及固定

物品之用途。 

2. 多為單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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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文具玩具核判原則： 

文具若具有玩具之功能者，應符合 CNS 4797 玩具安全（一般要求）國

家標準之規定。 

列舉項目 玩具印章、貼紙、玩具筆、磁性物質玩具等各式文具玩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原子筆（限檢驗 CNS 4797 玩具

安全國家標準所規範之供 14 歲

以下兒童玩耍遊戲之產品，如玩

具筆） 

以書寫功能為主之文具 

核判範例 

 公仔或配件可分離 

 

 

 

 

 

 

 

  

  

 

 

 

 

 

 

 

主體具玩耍功能 

 

 

 

 

 

 

 

 

 

 

公仔或配件不可分離之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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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說明 

1. 文具附加玩具之商品。 

2. 與筆之間具可拆卸性，拆卸後

可作為玩具使用。 

3. 與筆之間不可拆卸，但本身即

可作為玩耍使用。 

4. 主體本身即可作為遊戲玩耍

使用。 

1. 一般書寫使用之文具商品，其

不具玩具之功能。 

2. 附於筆上之裝飾品，其不可拆

卸，且本身亦不具玩耍功能。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玩具印章 印章 

核判範例 

造型印章 

 

 

 

 

   造型印章       戒指印章 

 

 

 

 

 

造型印章 

 

 

 

成組玩具印章 

 

 

 

          藝術印章 

 

 

 

 

 

 

 

事務印章           姓名章 

 

判定原則 

1. 標示及廣告以兒童為主要對

象。 

2. 印章造型及圖樣可愛，易吸引

小朋友玩耍遊戲使用。 

3. 印章及印台搭配使用，為併同

包裝之成組玩具印章。 

為藝術圖案、姓名或特殊用途之

印章，其印章造型及圖樣等不具

吸引兒童玩耍遊戲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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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文具玩具 文具用品、生活用品 

核判範例 

   具拆卸或可動性之削鉛筆機 

 

 

 

 

 

     附玩具積木之鉛筆盒 

 

 

 

 

 

      附轉盤遊戲之鉛筆盒 

 

 

 

 

推車手機座(具可動性) 

 

 

 

 

         造型筆擦 

 

 筆盒/筆袋         削鉛筆器 

 

 

 

 

 

 

 

  書架         寫字矯正具(握筆器) 

 

 

 

 

 

          

    筆擦     打洞機(公仔不可分離) 

 

 

 

 

 

桌曆         釘書機(公仔不可分離) 

 

 

 

 

 

判定原則 

1. 文具附加玩具之商品。 
2. 與文具之間具可拆卸性，拆卸

後可作為玩具使用。 
3. 與文具之間不可拆卸，但本身

即可作為互動玩耍使用。 
4. 主體本身即可作為遊戲玩耍

使用。 
5. 造型筆擦設計具玩耍功能

者，屬本局應施檢驗玩具商
品。 

1. 一般事務使用之文具商品，
其不具玩具之功能。 

2. 附於文具之裝飾品，其不可
拆卸，且本身亦不具玩耍功
能。 

註:筆擦商品屬本局應施檢驗商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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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闔家同樂遊戲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疊疊樂、大富翁、輪盤、玩具撲克牌及棋類等各式闔家同樂遊戲

玩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同樂玩具 博奕用具 

核判範例 

    疊疊樂       競賽同樂遊戲組 

  

 

 

 

 

 

輪盤性質遊戲組 

 

 

 

 

 

 

 

 

 

 

 

 

設計工 14 歲 

 

 

 

棋類商品(象棋、西洋棋、跳棋) 

 

 

 

 

 

 

 

 

判定原則 

一、 遊戲規則較簡易，適合全家

同樂，增進親子及朋友關係

之商品。 

二、 棋類商品，如 :象棋、西洋

棋、跳棋等。 

具博奕性質或造成兒童不良習

性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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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桌遊 桌遊 

核判範例 

設計供 14 歲以下兒童玩耍之桌遊 

 

  

 

設計供超過 14 歲兒童玩耍之桌遊 

 

 
 

 

 

判定原則 

商品原廠設計可供 14 歲以下兒

童遊戲玩耍使用之桌遊商品。 

商品原廠設計之對象為供超過

14 歲之消費者使用(須提供原廠

佐證資料，如原廠外包裝或網站

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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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科技教學玩具核判原則：  

列舉項目 
兒童模擬電腦玩具、電子教學玩具、化學或相關科學實驗組、磁性

物質玩具等各式科技教學玩具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教學玩具 教學模型 

核判範例 

風力動力車       空氣動力車 

 

 

 

 

 

  鹽水動力車     空氣動力直升機 

 

 

 

 

 

震動感應電子車(遇障礙物轉向) 

 

教育型機器人(可程式編輯) 

 

 

 

 

 

 

 

3D 列印機(可程式編輯) 

判定原則 

商品介紹說明，係設計啟發兒童

能源、電子或化學等概念之教育

產品，可供兒童玩耍遊戲使用。 

產品組裝複雜，且須透過 Wifi/

藍芽等無線傳輸，經電腦運算或

其他方式(如:程式語言/編輯等)

擴充操作指令，完成指令或複雜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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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附屬功能商品核判原則： 

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存錢筒玩具 存錢筒、裝飾用品及擺飾用品 

核判範例 

造型塑膠存錢筒 

 

 

 

 

 

 

 

 

 

 

 

 

具可動機構之造型存錢筒玩具 

 

 

 

 

 

 

具互動性之存錢筒玩具 

 

 

 

 

 

 

 

 

       竹製存錢筒 

 

 

 

 

 

圓柱體存錢筒(無特殊設計及無可動

機構/互動性) 

 

 

 

 

長方體存錢筒(無特殊設計及無可動

機構/互動性) 

 

 

 

 

 

裝飾用品(擺飾用品) 

 

 

 

 

陶瓷存錢筒  陶瓷存錢筒(擺飾用品) 

 

 

 

 

判定說明 

1. 造型存錢筒(包括食品玩

具)，可供 14 歲以下兒童玩耍

使用。 

2. 造型存錢筒具可動機構或互

動性，可吸引兒童玩耍之功

能。 

1. 商品為無特殊設計 (如:圓柱

體、長方體等)，或無可動機

構/互動性之存錢筒。 

2. 陶瓷、玻璃製等易碎材質之裝

飾擺飾品，易造成兒童使用傷

害，不宜供 14 歲以下兒童玩

耍使用。 

(倘屬易碎材質，須由業者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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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吊飾、鑰匙圈、吸盤附掛玩具 
吊飾、鑰匙圈、掛軸、胸章 

裝飾用品 

核判範例 

立體動物造型鑰匙圈 

 

 

 

 

 

 

 

 

 

立體人物吊飾/鑰匙圈 

 

 

 

 

 

 

 

繫附玩具之鑰匙圈  球類玩具鑰匙圈 

 

 

 

 

 

 

       立體卡通造型鑰匙圈 

 

 

 

 

 

 

 

 

 

 

偶像、動漫平面造型吊飾/鑰匙圈 

 

 

 

 

 

 

    

繩結類吊飾       玻璃裝飾品吊飾 

 

 

 

 

立體裝飾品         

 

 

 

 

 

 

平面動物造型吊飾/鑰匙圈 

 

 

 

 

 造型手機防塵/耳機塞 

 

               證件套 

 

 

 

平面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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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材質動物公仔   軟材質仿真食物 

 

 

                  

 

 

掛軸        平面造型立牌 

判定說明 

「吊飾(如吸盤或繫繩等材質)」

及「鑰匙圈」上附有應施檢驗玩

具商品，該吊飾及鑰匙圈仍屬應

施檢驗玩具商品範圍，例如: 鑰

匙圈或吊飾上之繫掛物為立體

普級動漫/卡通角色、人物、動

物、軟材質食物之造型公仔、玩

偶或球類玩具商品者。 

1. 鑰匙圈或吊飾上之繫掛物為

非造型公仔或玩偶，亦非其

他具玩耍功能之玩具，僅作

為裝飾用之物品，如:用於裝

飾手機及證件套等裝飾用

途。 

2. 平面造型圖樣之裝飾繫掛

物，如: 掛軸、立牌等。 

3. 產品精緻，銷售陳列於百貨

精品專櫃。(由業者舉證) 

4. 限量生產商品。(由業者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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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非應施檢驗玩具商品 

品名 
手動或以電池、USB 電源驅動之

手持式玩具風扇 
桌上型風扇 

核判範例 

手持式軟質風扇(以按壓、手搖等驅動) 

 

 

 

 

 

 

 

手持式軟質風扇(電池驅動) 

 

 

 

 

 

手持式軟質風扇(具燈光效果) 

 

 

 

 

 

    桌上型風扇(電池/USB 驅動) 

  

 

 

 

 

 

 

       可攜桌上型風扇(電池驅動) 

 

 

判定原則 

1. 玩偶或其他物品造型之軟質

葉片風扇。 

2. 可吸引兒童手持遊戲玩耍使

用之造型風扇，例如: 具聲音

或燈光效果之風扇。 

非玩偶或其他物品造型，且未有

聲光效果之風扇，其常為桌上型

或無特殊造型之手持式風扇。 

 


